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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非公开发行 

可交换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质押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一

致行动人盈峰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盈峰集团”）通知，盈峰集团用于 2020 

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可交债”，债券简称：

20 盈峰 EB，债券代码：117167）换股或本息偿付提供担保所质押的公司股份

150,000,000 股全部解除质押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

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盈峰集团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

是 否 为

控 股 股

东 或 第

一 大 股

东 及 其

一 致 行

动人 

本 次 解 除 质

押股数（股） 

占 其 所

持 股 份

比例（%） 

占 公 司

总 股 本

比例（%） 

质押开始

日期 

解 除 质

押日期 
质权人 

盈峰集团

有限公司 
是 100,000,000 27.81 3.15 2020-7-10 

2022-8-1 

中信证

券股份

有限公

司 

盈峰集团

有限公司 
是 25,000,000 6.95 0.79 2022-4-12 

盈峰集团

有限公司 
是 25,000,000 6.95 0.79 2022-5-30 

合计 - 150,000,000 41.71 4.72 - - - 

上述解除质押股份的初始质押、补充质押等情况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

2020年 7月 15日、2022年 4月 13日、2022 年 6月 1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盈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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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 股 比

例（%） 

本次解除

质押前质

押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本次解除

质押后质

押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占 其 所

持 股 份

比 例

（%） 

占 公 司

总 股 本

比 例

（%） 

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

已 质 押

股 份 限

售 和 冻

结 数 量

（股） 

占 已 质

押 股 份

比例（%） 

未 质 押

股 份 限

售 和 冻

结 数 量

（股） 

占 未 质

押 股 份

比例（%） 

宁波盈峰

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 

1,017,99

7,382 
32.02 

610,798,

429 

610,798,

429 
60.00 19.21 0 0.00 0 0.00 

盈峰集团

有限公司 

359,609,

756 
11.31 

250,000,

000 

100,000,

000 
27.81 3.15 0 0.00 0 0.00 

何剑锋 
63,514,6

90 
2.00 0 0 0.00 0.00 0 0.00 0 0.00 

合计 
1,441,12

1,828 
45.33 

860,798,

429 

710,798,

429 
49.32 22.36 0 0.00 0 0.00 

注：表中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，系因四舍五入造成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盈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,441,121,828 

股，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45.33%，其中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710,798,429 股，占

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9.32%，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22.36%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证明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8月 3日  


